企业申报一次性岗位补贴准备工作程序
	仔细阅读宁人字[2009]199号文件

        宁人社〔2011〕32号文件





	单位是否符合申报范围（注：申报单位须是2009年12月31日前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各类企业（国家限制性行业除外）。国家限制性行业包括：建筑业、娱乐业、销售土地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





	2010年接收2010、09 届毕业生总数是否超过09年实际接收数。登录南京毕业生就业网（www.njbys.gov.cn），点击单位入口进入“年度接收毕业生查询”模块查询单位2009年、2010年接收毕业生情况。





	接收的毕业生是否符合以下条件：

1、企业与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期限的劳动合同（其中劳务派遣企业必须依据《劳动合同法》与被派遣毕业生签订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与以劳务派遣形式接收毕业生的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2、为毕业生按时足额缴纳市本级企业养老等社会保险费6个月以上；

3、依法按月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且由本企业直接发放工资等劳动报酬的。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可在申报时间（2011年1月1日—2011年6月30日）内提供下列材料申请一次性岗位补贴：

1）《企业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

2）《企业申请政府补贴承诺书》；

3）2009年《企业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名册》及名册内所有人员的《报到证》原件；

4）2010年《企业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名册》及名册内所有人员的《报到证》原件；

5）营业执照原件及其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6）《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其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

7）企业完税证明原件及其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注：2010年最后一季企业一般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等经营项目相关税）

8）2010年企业与毕业生签订的规范劳动合同原件；

9）2010年企业工资支付凭证（工资表）原件及其加盖企业公章的复印件；（注：2010年12月）

10）劳务派遣企业与以劳务派遣形式接收毕业生的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原件。


附件一
企业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岗位补贴申请表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类型
	
	职工总数
	

	单位代理号
	
	劳动保障证号
	

	开户银行
	
	银行基本账户
	

	2009年接收数
	
	2010年接收数
	
	增加数
	

	补贴2000元：计             人             元

	补贴3000元：计             人             元

	补贴4000元：计             人             元

	以下由初审、审核、审批部门填写

	市毕业生
就业指导
服务中心
意    见
	符合享受岗位补贴
毕业生数（人）及
补贴金额（元）
	补贴
2000元
	补贴
3000元
	补贴
4000元
	合计

	
	
	人
	人
	人
	人

	
	
	元
	元
	元
	元

	
	补贴金额总计
（大写）
	

	
	初审意见：
初审人：                             （单位盖章）
复审人：                             年   月   日

	市人社局
意    见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审核人：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
意    见
	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审批人：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二

企业申请政府补贴承诺书

 
我单位2010年接收高校毕业生符合申请一次性岗位补贴政策条件。现向补贴审核机构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稳定高校毕业生工作岗位，及时签订并严格履行就业协议及劳动合同；

    2、自觉遵守劳动法律、法规，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

    3、如实填报申请表格和相关材料,如有伪造证件材料、虚报冒领等欺瞒行为，自愿接受下列处罚：

    （1）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第十四条之规定，退回骗取的补贴资金，并缴纳骗取补贴资金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在新闻媒体上曝光；

    （3）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签章）：

经办人：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承诺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三

企业接收普通高校毕业生名册（2010 年）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毕业院校
	毕业年度
	学历
	工资额（元）
	社会保障卡卡号
	社保缴纳起止时间
	合同签订起止时间
	合同期

	
	
	
	
	
	
	
	
	
	
	

	
	
	
	
	
	
	
	
	
	
	

	
	
	
	
	
	
	
	
	
	
	

	
	
	
	
	
	
	
	
	
	
	

	
	
	
	
	
	
	
	
	
	
	

	
	
	
	
	
	
	
	
	
	
	

	
	
	
	
	
	
	
	
	
	
	

	
	
	
	
	
	
	
	
	
	
	

	
	
	
	
	
	
	
	
	
	
	

	
	
	
	
	
	
	
	
	
	
	

	
	
	
	
	
	
	
	
	
	
	

	
	
	
	
	
	
	
	
	
	
	


申报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